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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021_2022__E6_97_A0_E

5_B1_A5_E7_BA_A6_E8_c27_31944.htm 不按约定交付货款并

被反诉无履约能力纠纷案 原告：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

司河南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东臣，该分公司经理。 被告

：深圳外贸经济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巫文荣，该公司经

理。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８日，河南省外贸汇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源公司）与深圳外贸经济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

公司）在河南省郑州市签订００５号和００６号两份购销合

同。００５号合同规定：汇源公司供给开发公司国际中级毛

绿豆３０００吨，每吨价格９８５元，总货款２９５５００

０元，于同年６月２０日前交货，并负责办理商检证、免疫

证、产地证、供货证和化验单。需方开发公司在合同生效后

预付２２万元定金，５月底付足货款的５０％，包括定金共

１４７７５００元；货物在当地装上车船板后再付货款的４

０％，余１０％的贷款平仓结清。００６号合同约定：汇源

公司供给开发公司原苎麻２万吨，每吨价格３６００元，总

货款７２００万元，于同年６月３０日前交５０００吨，其

余在７月至９月底分批交付；需方开发公司在合同生效后，

于５月底前预付批货款的５％，后陆续付出批货款的９０％

，下余５％平仓结清。上述两份合同还分别对质量、运输等

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开发公司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９日

给付００５号合同定金２２万元，并在收到汇源公司提供的

商检、产地等证和河南省经贸委的绿豆计划外销售批件后，

于同年６月３日将合计金额为１２５７５００元的两张汇票



交给汇源公司。汇源公司将其中的１４２万元汇入周口市蔬

菜乡农副产品购销站，作为汇源公司与该购销站签订的购销

绿豆合同的预付货款。同年６月９日，周口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以周口市蔬菜乡农副产品购销站无履约能力为由，将该货

款冻结。汇源公司在无货可供的情况下，将款被冻结一事告

知开发公司。开发公司提出无货退款。双方遂于同年６月１

７日达成"退款协议"。协议约定：汇源公司将被周口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冻结的货款１４２万元立即退回开发公司。同年

６月２４日、７月４日，周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先后将该款

解冻。汇源公司接款后，未按约退款，却致电开发公司速按

００６号合同约定汇款。开发公司则表示，先退绿豆款，再

办苎麻事宜。双方为此发生纠纷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